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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与经营管理

市场化已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

要方式，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各

自的选择建立劳动关系， 劳动者成

为用人单位一员。

在劳动合同缔结时， 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是平等的， 在劳动关系缔

结后劳动者则成为用人单位的一

员， 需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与安

排。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管理与被

管理每天都在发生， 劳动关系可以

说是除了家庭关系外最密切的关系

了。 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的管理中

必须重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

我国 《民法典》 对人格权进行

了全面的规定， 不仅规定了具体人

格权， 还规定了一般人格权。

《民法典》 第 109 条规定： 自

然人的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受法律

保护。

第 990 条规定： 人格权是民事

主体享有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

权、 姓名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

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权利。 除

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 自然人享有

基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产生的其

他人格利益。

第 991 条规定： 民事主体的人

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侵犯。

在人格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

人格上是平等的。 在管理过程中用

人单位应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

劳动者的隐私权

我国 《民法典》 用专章规定

了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对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全面

规定。

《民法典 》 第 1032 条规定 ：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

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

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

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1033 条规定 ： 除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 以电话、 短信、 即时通

讯工具、 电子邮件、 传单等方式侵

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 进入、 拍摄、 窥视他人

的住宅、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 拍摄、 窥视、 窃听、 公

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 拍摄、 窥视他人身体的

私密部位；

（五） 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 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

第 1034 条规定： 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

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包括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日期、 身

份证件号码 、 生物识别信息 、 住

址、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健康信

息、 行踪信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 适用

有关隐私权的规定； 没有规定的，

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如前所述，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是管理和被管

理的关系。 用人单位组织劳动者进

行生产经营， 在这个过程中用人单

位必然要了解劳动者的一些个人信

息， 甚至一些个人隐私信息， 用人

单位是否会侵害劳动者的隐私权或

违反信息保护的规定呢？ 从 《民法

典》 的上述规定， 用人单位要合法

获得劳动者的个人信息， 要么有法

律的授权 ， 要么征得劳动者的同

意。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8 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应当

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

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 安全生

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

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用人单位有权

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

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因此， 对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

关的基本情况， 即使涉及劳动者的

个人信息， 用人单位也是有权了解

的。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用人单位

为了维持一定的生产经营秩序、 保

护公司的财产会对劳动者的工作进

行监督， 有些用人单位会在工作场

所安装监控摄像、 或采取其他监控

措施对劳动者的电脑、 电子邮件、

上网行为进行监控。 这是否侵犯劳

动者的隐私权呢？

根据 《民法典》 的上述规定，

我们认为用人单位如果事先告知了

劳动者， 且是对于非私人的场所进

行管理和监督， 为经营管理的需要

是可以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的。

但是， 用人单位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上述信息的保密和保管义务，

监管的权力不代表你拥有对这些视

频和肖像拥有无限制处置的权利，

非因管理目的是不得随意使用和散

播的。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用人单位

也会获得劳动者大量的个人信息。

如劳动者的身份信息、 工作能力、

身体健康状况、 性格脾性、 联系电

话等信息。 用人单位如何保存、 使

用才不会构成对劳动者侵权？

根据 《民法典》 第 1035 条的

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

法、 正当、 必要原则， 不得过度处

理还需符合其他具体条件。

对于用人单位掌握的劳动者个

人信息， 用人单位应对其保护， 不

得非法使用、 不得泄露， 确保信息

安全。

我国 《民法典》 第 1038 条规

定： 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

其收集、 存储的个人信息；

未经自然人同意， 不得向他人

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 但是经过加

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

除外。

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

和其他必要措施， 确保其收集、 存

储的个人信息安全 ， 防止信息泄

露、 篡改、 丢失；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

露、 篡改、 丢失的， 应当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 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向

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因此， 用人单位在经营管理中

获取劳动者信息要有法律依据或征

得劳动者同意。 对于用人单位获得

的劳动者个人信息， 用人单位要采

取保护措施， 确保信息安全。

劳动者的名誉权

我国 《民法典 》 在 《人格权

编》 第五章对名誉权进行了全面的

规定。

《民法典 》 第 1024 条规定 ：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

体的品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

社会评价。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作为民事主

体当然都享有名誉权。 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都不得侵犯对方的名誉权。

在劳动合同履行中用人单位必

然要对劳动者进行管理 ， 进行惩

戒， 甚至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营

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离职要给劳动

者出具离职证明。

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侵犯名誉

权， 主要发生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的惩戒过程中或出具的离职证明

上。 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对其惩戒

没有事实依据 ， 是对其的侮辱诽

谤， 或者不当扩散， 如在报纸上或

电视台公告违纪事实等， 在离职证

明中出具不实证明等。

从现有案例来看， 如果对于纯

粹的用人单位正常行使对劳动者进

行的惩戒， 劳动者以侵犯名誉权为

由起诉到法院， 法院一般不会支持

劳动者的起诉。

但如果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惩

戒没有事实依据且用了侮辱性的言

辞扩散超过了正常范围， 则很有可

能被认定侵犯了劳动者的名誉权。

譬如， 在离职证明中， 双方实际是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但用人单位在

离职证明上却记载劳动者严重违

纪， 由于离职证明面对的是不确定

的第三人， 就很有可能被认定侵犯

名誉权。

《民法典》 实施后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的惩戒中应更加注重事实，

把惩戒通报控制在正常的管理范围

之内， 对离职证明要符合事实， 否

则用人单位很有可能侵犯劳动者的

名誉权。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 如果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管理或惩戒不

满， 在社交网络或其他渠道使用激

烈言词发布一些不实信息， 则很可

能侵犯用人单位的名誉权。 在实践

中已有不少案例。

对于劳动者侵犯用人单位名誉

权的行为， 用人单位完全可以通过

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的肖像权

我国 《民法典》 在 《人格权

编》 第四章对肖像权的保护进行了

比较完善的规定。

《民法典 》 第 1018 条规定 ：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 有权依法制

作、 使用、 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自己的肖像。 肖像是通过影像、 雕

塑、 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

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

形象。

第 1019 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

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肖像作品权利

人不得以发表 、 复制 、 发行 、 出

租、 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

人的肖像。

劳动者作为自然人拥有肖像权是

毫无疑问的 。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

中， 用人单位很可能会用到劳动者的

肖像 。 比如宣传用人单位的特定业

务， 劳动者被表彰其肖像被陈列展示

等。

在实践中， 已有用人单位在劳动

者离职后仍在网站上展示其肖像， 被

劳动者起诉侵犯肖像权的案例。

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 用人单位

要使用劳动者的肖像要征得劳动者的

同意。

用人单位可以和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中约定劳动者肖像权的使用及劳动

者离职后劳动者肖像的处理等， 以减

少可能发生的肖像权争议。

性骚扰的防范处理

《民法典》 在 《人格权》 编中对

性骚扰进行了规定。

该法第 1010 条规定： 违背他人

意愿， 以言语、 文字、 图像、 肢体行

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 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

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位应当采

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诉、 调查处置

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

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性骚扰在我国已成为一个热点，

尤其在用人单位内利用从属关系进行

性骚扰是一个主要的现象。 如何防范

性骚扰，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这是

用人单位必须考虑的问题。

《民法典 》 明确用人单位有防

范、 制止、 处理的义务。 如果用人单

位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则可能承担

法律责任。

我们认为用人单位应在规章制度

中建立性骚扰的防范、 处理机制， 明

确性骚扰的具体处理方法， 保护被骚

扰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骚扰者可在规

章制度中明确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 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综上， 随着 《民法典》 的颁布与

实施， 必将对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产

生重大影响， 用人单位应更加重视劳

动者的人格权， 更加重视劳动者的人

格尊严， 以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民法典》即将于明年1?1?实施，作为民事领域的基本法

律，必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人格权单独

成编，更彰显了我国对人权保护、人格尊严的高度重视。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也必将对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结合《民法典》人格权编，从一般人格权到具体人格权对

用人单位经营管理的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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